
法規名稱：(廢)老人長期照護機構設立標準及許可辦法

廢止日期：民國 96 年 08 月 20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老人福利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一條第三項及

第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老人長期照護機構之規模為照護老人人數五十人以上、三百人以下為原則

。

小型老人長期照護機構之規模，其照護老人人數為五人以上、未滿五十人

。
 

第 3 條
 

老人長期照護機構其樓地板面積，按收容老人人數計算，平均每人應有十

六平方公尺以上。

設有日間照護者，其樓地板面積，按登記提供服務量計，平均每人應有十

平方公尺以上。
 

第 4 條
 

老人長期照護機構設施除符合前二條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寢室：

 (一) 不得設於地下樓層。

 (二) 具良好通風及充足光線，且有可資自然採光之窗戶。

 (三) 門淨寬至少為八十公分以上。

 (四) 樓地板面積，平均每位老人應有七平方公尺以上。

 (五) 每一寢室至多設八床。

 (六) 每床應具有床頭櫃及與護理站直通之呼叫設備，其床尾與牆壁間之

      距離至少一公尺；床邊與鄰床之距離至少八十公分。

 (七) 每床應有床欄及調節高度之裝置，二人或多人床之寢室應有隔離視

      線之屏障物。

 (八) 設有日間照護者，視需要設置休息床位。

二、護理站應具下列設備：

 (一) 準備室、工作車。

 (二) 護理紀錄、藥品及醫療器材存放櫃。

 (三) 應有之急救設備：氧氣、鼻管、人工氣道、氧氣面罩、抽吸設備、

      喉頭鏡、氣管內管、甦醒袋、常備急救藥品。

 (四) 輪椅。

 (五) 污物處理設備。

三、照護區：

 (一) 走道、樓梯及平台應設有扶手、欄杆。

 (二) 有可資自然採光之窗戶。

 (三) 走道淨寬至少一百四十公分。走道二側有居室者，淨寬至少一百六

      十公分。

 (四) 應設衛生設備及淋浴設備；至少應有一扇門，其淨寬至少為八十公

      分；且應有為臥床或乘坐輪椅老人特殊設計之衛浴設備；多人使用



      之衛浴設備，應有適當之隔間或門簾，浴廁應有扶手及緊急呼叫設

      備。

四、應有空調設備。

五、廚房應設有食物貯藏及冷凍設備。

六、日常活動場所：平均每人應有四平方公尺以上。

七、主要走道台階處，應有推床或輪椅之專用斜坡道。

八、浴廁、走道、公共電話等公共設施，應有對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者之

    特殊設計。

九、應有被褥、床單存放櫃及雜物之儲藏設施。

十、樓梯、走道及浴廁地板，應有防滑措施及適當照明設備。

十一、設太平間者，應具有屍體冷藏設備。

老人長期照護機構得視需要設置物理治療室、職能治療室。
 

第 5 條
 

老人長期照護機構應置工作人員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院長 (主任) ：應置一人，綜理機構業務，督導其機構所屬護理人員

    及其他人員應善盡業務上必要之注意。

二、護理人員：隨時保持至少有一位護理人員值班，每照護十五位老人應

    置一人，負責辦理護理業務。設有日間照護者，每提供二十人之服務

    量，應增置一人。

三、社會工作人員：未滿一百人者，應指定專人負責社會服務工作。一百

    人以上未滿二百人者，應置一人。二百人以上者，至少應置二人。負

    責老人收容與轉介業務、老人諮詢服務、社會資源之結合與運用、老

    人福利服務方案之設計與執行、個案輔導工作及紀錄管理。

四、服務人員：每照護五位老人應置一人，負責老人日常照顧服務。

前項機構視業務需要，得置專任或特約醫師、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

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生及營養師。
 

第 6 條
 

老人長期照護機構，對新受理服務對象，應由醫師予以診察；並應依照護

老人需要，由醫師予以診察，且每個月至少診察一次。
 

第 7 條
 

老人長期照護機構，對於轉診及醫師每次診察之病歷摘要，應連同護理紀

錄依護理人員法規定妥善保存。

前項病歷摘要、護理紀錄應指定專人管理。
 

第 8 條
 

申請設立長期照護機構者，除應填具申請書外，並應檢具下列資料一式八

份，向當地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一、設立籌備會議紀錄。但免辦財團法人登記之小型老人長期照護機構者

    免附。

二、設立或擴充計畫書：含機構名稱、建築地址、設置業務性質、設立規

    模、基地面積、樓地板面積、服務項目、收費標準、服務契約、組織

    架構、人員編制、設立進度、經費概算、年度預算書及預定開業日期

    。

三、建築物位置圖及其概況：含建築物使用執照，無妨礙都市計畫證明，

    建築物各樓層平面圖，並附隔間面積及其用途說明。

四、產權證明文件：含土地及建築物登記簿謄本；如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



    非屬老人福利機構所有者，應檢附二十年以上之租約或使用同意書，

    並應經法院公證；其檢附使用同意書者，並應辦理相同期限之地上權

    設定登記。

五、由其他法人依有關法律規定附設者，應檢附各該法人主管機關同意函

    件。

前項第四款租約或使用同意書之期限規定，於小型老人長期照護機構得為

五年以上。

老人長期照護機構應檢附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契約及履行營運之擔保證明

資料影本各一份。

當地主管機關視需要，得令申請人就第一項文件或資料繳驗正本備供查驗

。
 

第 9 條
 

籌設老人長期照護機構者，其用地未能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時，應依前

條及其他規定檢具相關資料，由當地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依規定審查合

格後，准予籌設；其有效期限三年。

前項有效期限屆滿前，有正當理由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得予延長。延長

次數僅限一次，期限為三年。

於第一項有效期限屆滿而未經核准延長，或於前項規定之延長期限屆滿仍

未完成都市計畫或用地變更編定時，老人長期照護機構籌設之核准失其效

力。
 

第 10 條
 

當地主管機關受理老人長期照護機構申請設立許可案件，應會同相關機關

實地勘查。

前項申請設立許可案件，有關醫事服務部分，由衛生主管機關審查。
 

第 11 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準用護理人員法、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老人福利機構

設立標準、老人福利機構設立許可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